
一、项目概况

为响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会议要求，宜宾市叙

州区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现拟对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专项公益性岗位意外保险

进行采购。

二、服务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备注

1 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专项公益性岗位意外保险

参保人数以实际投保

人数为准，保险期限一

年。

三、服务标准或服务要求

(一)服务标准及总体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或优于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

其他标准、规范要求。

2.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

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3.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4.供应商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

其进度。

(二)具体要求

序号 服务内容 具体要求

1 服务要求

1.保险金额及保费

1.1●责任限额由投标人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综合考虑，但应满足以下

标准:意外伤害保险(意外身故、残疾给付、疾病身故)、意外医疗费

用、住院津贴、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等最大化保障受益人的约定条

款为准。且在保险合同期内更换被保险人。

1.2●每人每年保险费定额 200 元，保险期限为一年。本项目报价为

固定价，各投保人应综合考虑项目履约期间的各项潜在因素，其费

用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赔偿标准:各供应商按伤残等级程度给予比例赔付处理，具体以

最大化保障受益人的约定条款为准。

3.●支付方式：投保费一次性支付。

4.●人员配置：宜宾市叙州区 16 至 69 周岁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

专项公益性岗位人员。

2 监督管理

●供应商要严格按照保险条款或约定条款实施理赔，严禁拖赔、惜

赔、乱赔、无理拒赔，严格执行理赔公开、限时结案和责任追究。

叙州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水利局、就促中心等单位将定期对该



序号 服务内容 具体要求

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开展监督检查，动态掌握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

专项公益性岗位意外伤害保险的开展和理赔等情况，对于因保险人

服务不到位而导致的矛盾和纠纷，叙州区就促中心责令保险人整改，

切实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中标供应商做好叙州区各乡镇(街

道)使用的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专项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参保的

信息录入、更换被保险人、保险理赔等相关工作。

3 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

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即意外伤害，可得到相应保

险保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乘坐公交车或其它交通工具，户内外及

公共场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磕碰、摔伤、高空坠物，煤气中毒、溺

水、动物伤人、烧烫伤等意外人身伤害。

2.●意外伤害伤残: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

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保险人约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规定，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

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最高给付以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

无限定赔付次数。

3.●意外伤害身故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

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扣除本保险年

度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4.●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以上医疗机构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

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按合同约定的住院日定额给付金额乘以

实际住院日数给付保险金，累计给付日数以 180 日为限。

5.●意外伤害门诊医疗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以上医疗机构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

医疗机构诊疗，对被保险人每次意外伤害事故所实际发生并支出的

费用，保险人在扣除已从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途径获得补

偿或给付的部分(不含重点救助对象的政府救助部分)以及合同约定

的免赔部分后，对其余部分按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对

被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以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限。

4 其他

1.●免责内容：被保险人在参保前所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均不属于

保险责任。

2.●无论被保险人是否购买类似意外伤害保险，均应纳入统保范围，

并独立享受统保赔付待遇。

3.●保险理赔及时性: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时，需被保险人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的,要一次性告知;被保险人资料齐全后，保险公司应尽快予

以批准。如果情况比较复杂，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应在 30 天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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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结论，并告知批准的结果。

4.●保密义务:供应商获得该项目的个人身份、联系电话等信息只能

用于本项目所需用途。如法律规定或有关监管机构要求成交供应商

必须对信息做出披露时，成交供应商应立即通知采购人，并仅在法

律或监管机构要求的范围内提供相应信息；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向其提供的所有的非公开信息和数据，获得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

后公开方能公开，因供应商私自泄露相关资料、信息带来的一切损

失，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

5.●中标人整个服务过程接受采购人统一管理和监督，若采购人发

现并指出问题，供应商应当及时整改到位。

注：因上一年度保险于 2023 年 6 月已到期，为保障各岗位工作人员安全，进行短期续保一

个月（2023 年 6 月 29 日零点至 2023 年 7 月 29 日零点），本次采购第一年度保险将扣除短

期续保时间、费用后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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